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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电子口岸数据中心

总体介绍—— 政策背景



中国电子口岸数据中心

“……以‘统一执法、分类施策、精准监管、协同高效’为原则，在全国通关一体化框架下，
持续推进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，到2020年，建立高效便捷的申报制度、协同优化的风险管理
制度、衔接有序的监管作业制度、统一规范的通关制度、自由便利的特定区域海关监管制度，形
成符合新职能需要的监管制度体系。”

《海关全面深化业务改革2020框架方案》总体要求

“为贯彻落实国务院‘放管服’改革要求，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，促进贸易便利化，海关总署决定
在部分海关开展进口货物‘两步申报’改革试点。

 在‘两步申报’通关模式下，第一步，企业概要申报后经海关同意即可提离货物；第二步，企业
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完整申报。”

《海关总署公告2019年第127号（关于开展“两步申报”改革试点的公告）》

总体介绍—— 政策背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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总体介绍—— 两步申报含义

政策要求 术语 说明

第一步申报 概要申报 企业凭提单及货物信息，选择概要申报类型，提交满足口岸安全准入监管需要等必要信息进行概要申报。 

第二步申报 完整申报
企业收到第一步申报、海关发出的相应回执后，补充提交满足税收征管、合格评定、海关统计等整体监管需要的全面信
息及单证进行完整申报。



中国电子口岸数据中心

总体介绍—— 试点地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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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策背景—— 试点条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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流程解读—— 企业报关前准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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流程解读—— 两步申报流程概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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流程解读—— 系统（数据）流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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流程解读—— 状态与回执展示 

报关状态 回执状态

概要申报 概要申报发送到海关预录入系统成功

概要申报入库 概要申报入库成功

申报失败  / 概要申报退单 概要申报退单

概要申报审结 概要申报审结

补充申报 两步申报补充申报通知

查验通知 报关单查验

提货放行 概要申报提货放行

海关入库成功 完整申报入库成功

审结 完整申报审结

退单 完整申报退单

概要申报新增状态

原整合申报状态

* 概要申报还有“暂存、删单”等状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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流程解读—— 分次录入方式

在“两步申报”模式下，具体有两种申报方式：一种是“分次录入”、另一种是“一次录入”。允许企业根据实际需要，自主选择。
“一次录入”即按照报关单填制规范要求一次性完整地录入105项数据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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流程解读—— 概要申报作业流程 



中国电子口岸数据中心

流程解读—— 涉证、涉检解读

概要申报前，企业需要选择 —— 是否需要监管证件、是否需要检验检疫、是否需要缴纳税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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流程解读—— 涉税解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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流程解读—— 完整申报作业流程 



中国电子口岸数据中心

流程解读—— 两步申报修撤单



中国电子口岸数据中心

流程解读—— 导入报文变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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流程解读—— 特殊区域两步申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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操作介绍—— 使用须知

+
账号登录

（已绑定卡介质）
卡介质登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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操作介绍—— 两步申报系统使用总览 

概要申报
根据是否涉证/检/税，展示不同界面

备录
对概要申报的补充，可自行录入

第一步申报 第二步申报

完整申报
根据海关回执
进行完整申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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操作介绍—— 两步申报模式要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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操作介绍—— 菜单与功能的使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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操作介绍—— 进入两步申报界面



中国电子口岸数据中心

操作介绍—— 进入两步申报界面（勾选后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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操作介绍—— 非涉证+非涉检+非涉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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操作介绍—— 非涉证+非涉检+非涉税（界面说明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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操作介绍—— 涉证+涉检+非涉税



中国电子口岸数据中心

操作介绍—— 涉证+涉检+非涉税（界面说明）

表头

表体

集装箱

随附单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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操作介绍—— 完整申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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操作介绍—— 概要申报查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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操作介绍—— 概要申报查询结果列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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操作介绍—— 概要申报查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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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要变化—— 两步申报概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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总结回顾

从“两步申报”菜单进入录入界面、【申报地海关】字段为试点地区
 * 非试点地区时，温馨提示

01

【报关单类型】默认为”通关无纸化”，不可修改03

不适用于“转关模式”；  适用于水路运输、航空运输 
    * 其他运输方式时，温馨提示

02

海关补充申报 / 提货放行 (状态)， 是进行第二步申报的必要前提04

两步申报

* 《海关总署公告2019年第127号》的各项要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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